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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东莞市英菲家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权人送达方式及银行账户信息确认书    
债权编号：                                                
	告知事项
    1.为便于债权人接收东莞市英菲家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下称“本案”)相关材料，保证破产案件顺利进行，债权人应当如实提供准确有效的送达方式及银行账户信息。
    2.债权人提供的送达方式及银行账户信息适用于本案整个过程，自东莞市英菲家具有限公司被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至破产企业注销登记办理完毕之日止。
    3.如果债权人提供的送达方式或银行账户信息，在破产企业注销登记办理完毕前有变更的，应当及时通过书面方式告知管理人，并提供变更后的送达方式或银行账户。
4.管理人将通过债权人提供的送达方式向债权人送达本案相关材料，如果债权人提供的送达方式不准确或不及时告知管理人变更后的送达方式，导致本案相关材料无法送达的，债权人应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
5.债权人应用电脑填写或用正楷字填写以下内容，涂改无效。
6.若债权人作为债权人委员会成员，其提供的送达地址同时作为接收债权人委员会各类文书、材料的地址。
7.本确认书中的债权编号由管理人填写。

	债权人名称
	

	债权人提供的送达方式
	联系人/收件人：

	
	送达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微信号：

	
债权人对送达方式的确认及承诺
	    本债权人已经认真阅读了上述告知事项，完全同意并接受，并在阅读告知事项后提供了上栏送达方式，并保证所提供的送达方式各项内容的准确性及有效性。管理人可选择上述送达方式中的任意一种向本债权人送达本案相关材料，为了节省破产费用，管理人可优先选择电子送达的形式向本债权人送达各类文件、文书、通知等。本债权人确认并承诺：
    1.管理人通过特快专递方式送达的，以管理人寄出相关材料之日起第二日为送达之日；
2.管理人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的，以管理人发出邮件当日为送达之日；
[bookmark: _GoBack]3.管理人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送达的，以管理人发送当日为送达之日。　

	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户
信息
	开户行
	

	
	户名（必须与债权人名称一致）
	

	
	账号
	

	债权人对银行账户信息的确认及  声明
	    本债权人保证所提供的上述银行信息真实、准确并有效，管理人可通过上述银行账户向本债权人分配相关款项，因银行账户信息错误所产生的不利后果由本债权人承担。



债权人签名/盖章：                         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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